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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 

关于社会经济计划工作合作的协定 
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（以下简称双

方），认识到制订和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意义，为了促进

社会经济计划工作及经济政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，达成协议如

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双方应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，指导和鼓励经济政策和社

会经济计划领域的合作，以及经验和信息的交流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双方同意，合作和交流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：  

  一、经济政策，特别是那些旨在为达到宏观经济稳定和促

进经济结构改革，实现经济持续平衡发展，改善人民生活，有

效利用各种资源以及国际经济合作的政策：  

  （一）宏观经济稳定政策；  

  （二）调整生产体制，提高经济部门的效益和生产率的政

策；  

  （三）贸易政策，特别是对外开放、鼓励出口和出口产品

多样化的政策；  

  （四）国外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，投资领域和方式以

及鼓励外资的政策；  

  （五）根据国民经济的需要，促进工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调

整的政策。  

  二、社会经济计划：  

  （一）制定、检查和评估计划体系的方法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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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二）在执行经济政策中，计划手段和市场机制的关系；  

  （三）确定、检查、监督和评估公共投资事业的方式；  

  （四）监督、检查和评估公共事业费支出的制度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为了更好地进行合作，双方将在一九八七—一九八八年互

派高级经济计划代表团访问。以后可每两年举行一次研讨会，

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，并进行考察访问。研讨会将轮流在两

国首都召开。  

  双方同意凡属互访，派遣方将负担国际往返旅费，接待方

支付在其境内的食、宿和交通费用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为本协定的执行，中方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

会为执行机构；墨方指定墨西哥合众国计划预算部为执行机构。

双方的执行机构应协调各自有关政府部门参加本协定的各项合

作活动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双方对根据本协定所派遣的代表团和专家应按两国现行的

法律和规章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，以便保证其顺利完成任务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一、本协定自双方履行各自的法律手续并相互通知之日起

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。除非任何一方在期满六个月前书面通知

另一方终止本协定，则本协定将自动延长五年，并依此法顺延。  

  二、本协定经双方同意可以修改或补充，但所作的修改或

补充应根据本条第一款所规定的程序才能生效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七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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